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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 

关于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

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之法律意见书 

编号：（2019）蒙正律所法意字第 001 号 

致：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预算法》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内蒙古

蒙正律师事务所接受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委

托，就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

券项目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 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，本所律师审查了巴彦淖尔市土

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下列文件： 

1.《关于市土地收储中心 2019 年土地收储项目的请

示》（巴国土资源发【2018】360 号）； 

2.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对 2019 年土地收储项

目的批复》（巴政字【2019】1 号）； 

3.《关于巴彦淖尔市土地收储中心 2019 年发行土地

储备专项债券的请示》（巴国土资源发【2018】359

号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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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市土地收储中心发

行 2019 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批复》（巴政字

【2019】2 号）； 

5.《关于申请批准<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区(双河

区)2019 年至 2021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>的请示》(巴国土

资发【2019】9 号)； 

6.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河城区（双河区）

2019 至 2021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》（巴政字

【2019】4 号）； 

7.《关于巴彦淖尔市双河区土地储备项目 A 地块申请

2019 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的初审意见》（巴国土

资发【2019】10 号）； 

8. 呼和浩特市中志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编制的

《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

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（呼中志信达专审

字【2019】第 001 号）； 

9. 内蒙古景宏资产评估事务所编制的《巴彦淖尔市

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

自求平衡方案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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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    义 

1.本所：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。 

2.本所律师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并签字的承办律师。 

3.土地收储中心：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。 

4.本法律意见书：《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关于巴彦淖尔市

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方案之法律意见书》。 

5.本项目：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

债券项目。 

6.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：内蒙古景宏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

《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

与融资自求平衡方案》。 

7.景宏资产评估事务所：内蒙古景宏资产评估事务所。 

8.中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：呼和浩特市中志信达联合会计师

事务所。 

9.评价报告：呼和浩特市中志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

《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

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呼中志信达专审字【2019】第 001

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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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《管理办法》：《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》

（财预 [2017]62号）。 

11.元：人民币。 

声    明 

1.本所律师遵守《专项法律服务协议》的约定，依据相关

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审查了土地收储中心

提供的与本项目有关的文件资料，就本次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

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。本

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到会计、审计或资产评估等专业事项内容

时，依据有关机构出具的报告确定。本所律师在本法律意见书

中引用有关机构出具的报告中的任何数据或者结论，不代表本

所律师对该数据或结论的真实性或准确性负责，本所律师亦不

对有关机构出具的任何报告的专业事项发表任何意见。  

2.本所律师勤勉、尽责和诚信地履行了法定职责，认真审

查了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文件资料，就巴彦淖尔市 2019

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

了充分的论证，并无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。 

3.本法律意见书所载事实来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前

土地储备中心提交的相关材料，土地储备中心应保证，已向律

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和材料，并

且所提供的所需文件均合法、真实、完整，并无任何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、或者重大遗漏，文件上所有的签名、印鉴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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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真实，所有的复印件或副本均与原件或者正本完全一致。 

4.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

事实及基于本所对该事实的了解及对现行有效的法律、行政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，本所律师不对前述内容

日后可能出现的变动、解释及修改对本法律意见造成的实质影

响与变更负责。 

5.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本

次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

与融资自求平衡所必备的法律文件，同其他材料一起上报。 

6.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

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发行债券之目的使

用，未经本所及承办律师书面同意，不可用作任何其他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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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   文 

一、土地收储中心的主体资格 

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持有巴彦淖尔市事业单位登

记管理局核发的《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》。根据该证书记载，巴彦

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的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名称 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

法定代表人 刘建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215280076787087XN 

性质 事业单位法人 

地址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新华西街国土资源大楼 13 层 

宗旨和业务范围 

编制土地收购储备计划；对土地储备进行管护和临

时利用；对储备土地进行前期开发整理；对收储地

块评估测算，按程序向征收补偿机构拨付费用；为 

储备土地、前期土地整理等进行融资和管理；承办

国土资源局交办其它工作。 

经费来源 全额拨款 

开办资金 116 万元  

举办单位 巴彦淖尔市国土资源局 

有效期 自 2016 年 3 月 15日至 2021 年 3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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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土地储备机构名录》，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

是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依据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土

地收储中心发行 2019 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批复》，巴彦淖尔

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为本项目的实施主体，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

储备中心具有实施本项目的主体资格，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二条

和第八条之规定。 

二、本项目的地块情况和批复情况 

（一）本项目的地块情况 

依据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提供的资料，本项目地块

的基本信息如下： 

地块名称 A 地块 

地块编号 SHCB-2019-001 

位置 云中大街北、敕勒大街南、金川南路东、强家路西 

规划用途 商业金融、住宅、及道路绿地等基础设施用地 

使用权类型 国有土地 

土地总面积 67.2113公顷（合 1008.17 亩） 

（二）本项目的批复情况 

1.2019 年 1 月 3 日，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做出了

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对 2019 年土地收储项目的批

复》（巴政字【2019】1 号）；同意巴彦淖尔市国土资源

局开展 A 地块的收储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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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19 年 1 月 3 日，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做出了

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市土地收储中心发行 2019

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批复》（巴政字【2019】2

号），同意巴彦淖尔市国土资源局开展 A 地块债券资金发

行及使用工作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

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已经取得了相关部门的批复文件,依法履行

了前期程序。 

依据呼和浩特市中志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巴彦淖

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

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呼中志信达专审字【2019】第 001 号，在

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

项假设的前提下，本次评价的“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

块土地储备项目”的预期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

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

衡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《评价报告》的上述评价符合《管理

办法》第六条“发行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土地储备项目应当有稳

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，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应当能够保障偿

还债券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”之规定。 

三、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筹集方式与用途 

（一）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筹集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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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内蒙古景宏资产评估事务所公司出具的《巴彦淖尔市

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方案》，本项目通过债券融资和财政自筹资金两种方式完成资

金筹集。 

（二）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用途 

依据内蒙古景宏资产评估事务所公司出具的《巴彦淖尔市

2019 年双河区 A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

衡方案》，本项目筹集的资金用于支付土地征拆费用、基础设施

配套费用和债券利息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《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》中的本次债

券募集资金的方式和用途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“土地储备

专项债券资金由财政部门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并由纳入

国土资源部名录管理的土地储备机构专项用于土地储备，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，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”之

规定。 

四、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

（一）审计机构及专项评价报告 

1.中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

名 称 呼和浩特市中志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

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15010578302231XQ 

类 型 普通合伙 

主要经营场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丰州路巨海城 7 区 1号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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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事务合伙人 赵宝玉 

成立日期 2006年 1 月 24日 

经营范围 审查企业会计报表，出具审计报告，验证企业资本，出具验资报

告，办理企业合并、分立、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报告。 

2.专项评价报告 

呼和浩特市中志信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巴彦淖尔

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

平衡专项评价报告》认为，本次评价的“巴彦淖尔市 2019 年双

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项目”的预期土地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

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

自求平衡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呼和浩特市中志信达会计师事务所

具备作为本项目审计机构的主体资格，具有出具该评价报告的

权限。 

(二)法律顾问及法律意见书 

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

为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。 

1. 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

名称 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 

住所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五原县隆兴昌镇 

负责人 白树钧 

主管机关 五原县司法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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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文号 内司律复审字【2009】第 34号 

批准日期 2003年 7 月 4 日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1500000616320010 

本所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设立并依法存续的律师事

务所，具备担任本项目法律顾问的资格。 

2.法律意见书 

本法律意见书由本所白树钧律师和薛纪元律师作为签署律

师，其均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核发的律师执业证书且通过

2018 年年检。 

据此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具备作为本

项目法律顾问的主体资格，具有出具该法律意见书的权限。 

五、结论性法律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： 

1.巴彦淖尔市土地收购与储备中心具备实施本项目的主体

资格。 

2. 《评价报告》的关于本项目融资与收益自求平衡的评价

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六条之规定。 

3.《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》中的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方式

和用途符合《管理办法》第八条之规定。 

4.为本次土地储备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和法律顾

问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和出具相关意见的权限。 

六、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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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《关于市土地收储中心 2019 年土地收储项目的请示》

（巴国土资源发【2018】360 号）； 

2.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对 2019 年土地收储项目的批

复》（巴政字【2019】1 号）； 

3.《关于巴彦淖尔市土地收储中心 2019 年发行土地储备专

项债券的请示》（巴国土资源发【2018】359 号）； 

4．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市土地收储中心发行 2019

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的批复》（巴政字【2019】2 号）； 

5.《关于申请批准<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城区(双河区)2019

年至 2021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>的请示》(巴国土资发【2019】9

号)； 

6.《巴彦淖尔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河城区（双河区）2019 至

2021 年度土地收储计划的批复》（巴政字【2019】4号）； 

7.《关于巴彦淖尔市双河区土地储备项目 A 地块申请 2019

年度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的初审意见》（巴国土资发【2019】

10 号）； 

8．巴彦淖尔市土地收储中心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

9. 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复印件 

10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

11．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

12．承办律师执业证书复印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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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，无副本，经承办律师签字并加盖

本所公章后生效。   

 

 

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仅为《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关于巴彦淖

尔市 2019 年双河区 A 地块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

融资自求平衡方案之法律意见书》的签署页） 

     

      

              

 

内蒙古蒙正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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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办律师： 

 2019 年 2 月 20 日 

 


